
股票代码：

002480

股票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7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控制的企业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6

月

29

日接到新津新联投

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的通知，其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了本公司部分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1

、增持人：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新津新联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

新联投资

"

）系由公司董事、总经理冯克敏

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彭波先生及自然人黄克明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志明的兄弟）共

同出资

500

万元设立的合伙企业，其中：冯克敏先生出资

300

万元，彭波先生出资

100

万元，黄

克明先生出资

100

万元。

2

、增持目的及计划： 新联投资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

股份总股数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1%

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3

、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

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4

、已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截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新联投资已增持公司流通股

2,435,

004

股，平均价格

10.27

元

/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87%

。本次增持前，新联投资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上述增持后，截止目前，新联投资持有公司

2,435,004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87%

。

5

、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6

、有关后续增持事项的说明： 根据本次增持计划，新联投资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股份

总股数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1%

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7

、其它说明： 新联投资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本

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将继续关注新联投资增持

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8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顾伟先生的通知，顾伟先生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

本公司股份，根据顾伟先生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顾伟先生。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计划在未来

2

个月内根据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

（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0.09%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二级市场增持。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2

年

6

月

29

日，顾伟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

617,828

股股票，平均

价格

11.36

元，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9%

。

本次增持前，顾伟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

416,980,82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8.83 %

。

本次增持后，截止

2012

年

6

月

29

日，顾伟先生直接及间接共持有公司

417,598,654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58.92%

。

五、上述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23

号：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行为不会导致

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六、承诺事项

顾伟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顾伟先生的增持

行为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顾伟先生增持本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2-047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贵州省盘县人民政府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签订了《盘县两河至冯家庄（高铁站）至红果新城快速通道建设

-

移交（

BT

）项目合同协议

书》。

公司已与贵州省盘县人民政府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签订了《盘县两河至冯家庄（高铁站）

至红果新城快速通道建设

-

移交（

BT

）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并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

布了《关于签订盘县两河至冯家庄（高铁站）至红果新城快速通道建设

-

移交（

BT

）项目投资建

设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4

）。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业主情况：本项目业主是贵州省盘县人民政府，盘县位于贵州省西部、六盘水市西南

部。

2

、 公司与盘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1

年

2

月

28

日公司与盘县人民政府签订了

《盘县英武至大山公路工程

BT

合同》，项目预计投资

7.4

亿。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累

计完成工程投资

19,595.39

万元，累计确认毛利

4,023.83

万元。

3

、业主履约能力分析：

盘县矿产资源丰富， 是贵州省乃至全国重点产煤县之一。

2011

年全县完成财政总收入

70.63

亿元，同比增长

20.44%

，县级财政收入完成

33.61

亿元，同比增长

59.83%

（数据来源：盘县

人民政府网）。盘县人民政府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将盘县两河至冯家庄（高

铁站）至红果新城快速通道回购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的函》（盘府函

[2012]110

号），承诺将

本项目的回购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综上，项目业主履约能力较强，回购款支付有保障。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项目投资建设范围及工期：

本项目为盘县两河至冯家庄（高铁站）至红果新城快速通道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投资，起讫

桩号为

K0+000-K17+716

段，全长

17.716

公里，计划竣工日期

2014

年

5

月

31

日。

2

、项目投资金额：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投资为

9.8669

亿元（暂定），本项目以最终批准的施

工图设计文件对应的工程数量为准。

3

、项目建设方式：

BT

方式建设。

4

、回购方式：本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为

10%

，公司分阶段完成工程，项目业主分阶段进行回

购。

5

、合同生效条件：协议由项目业主和投资人盖章、签字，经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此次中标的项目金额约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8.66%

。项目的顺利实施

预计将对公司

2012

年、

2013

年及

2014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

、合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

、项目的最终投资额以经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对应的工程数量为准，可能会与合同签

订的预计投资有差异。

2

、项目采用分期付款进行回购，虽然盘县政府财政实力较强并承诺将回购款纳入财政预

算，但公司也可能存在不能按时收款的风险。

3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贵州省盘县人民政府签订的《盘县两河至冯家庄（高铁站）至红果新城快速通道建

设

-

移交

(BT)

项目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42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

2012-030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

(

星期五

) 9:30-11:30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15

层第四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56

号辉煌时代大厦

15

层）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东辉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1

人，持有公司股份总计

131,817,528

股，占公司总

股本

200,000,000

股的

65.909%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

2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四、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第

2

、

3

、

4

、

5

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

审议，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并批准《关于补选林钢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817,52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同意选举林钢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并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

员。

2

、审议并批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817,52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同意在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增加

"

软件服务、租赁计算机、通讯设备

"

的内容，并据此变更《公

司章程》。

3

、审议并批准《关于修订〈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817,52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4

、审议并批准《关于修订〈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817,528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5

、审议并批准《关于修订〈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817,528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张宏久律师及白拂军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公告编号：

2012-34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或者否决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集情况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8

日通过《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4

：

00

时

2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26

日

3

、召开地点：公司

708

会议室（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

1

号凯迪大厦）

4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 陈义龙先生

7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的决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

8

人，代表股份

333,864,181

股，占公司总股本

943,

308,800

股的

35.39%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

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33,864,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33,864,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

2011

年财务决算和

2012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33,864,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3,864,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333,864,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

2012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3,864,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授权法定代表人决定公司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3,864,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8

、 审议通过 《关于

2012

年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600,000

万元担保额度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3,864,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于振 樊明凯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法律意见书》全文见巨潮网）

六、备查文件

1

、

2012

年

6

月

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召

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会议签到、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表决票等会议文件；

3

、载有到会股东、董事签字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

、北京市智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 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文体楼

１１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６

、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文体楼

１１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

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关于向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

卡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

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代理人还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

登记手续。受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３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截止前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

司的时间为准。（信函登记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和

７

月

１６

日的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址：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向阳村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

６

号

楼

６３０

室

邮编：

６１７０６７

传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四、其他

１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

联系人：岳群文 石灏南 徐洁 吴萍

联系电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３３９１９５５

２

、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的资产置换（以

下简称“本次重组”）已完成。公司已取得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持有金达必金属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必”）

３３

，

５７６．６３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３６％

，为金达必第

一大股东。

鞍澳公司和金达必分别持有卡拉拉矿业公司

５０％

的股权。 由于卡拉拉铁矿项目建设需

要，鞍澳公司和金达必计划按照持股比例对卡拉拉矿业公司增资

６

亿澳元。为此，鞍澳公司需

要向卡拉拉矿业公司增资

３０

，

０００

万澳元， 其中

３

，

００６

万澳元已通过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向鞍澳

公司增资解决，其余

２６

，

９９４

万澳元需通过公司向鞍澳公司增资解决；为筹集对卡拉拉矿业公

司的增资款，金达必计划以配股方式筹集

２．０９

亿澳元。鞍钢香港为保持在金达必的持股比例不

被稀释，保证卡拉拉铁矿项目建设顺利实施，鞍钢香港需要参与金达必的配股，鞍钢香港此次

认购金达必股份预计需要资金

７

，

４９９

万澳元。

综上，公司累计需向鞍钢香港和鞍澳公司增资共计

３４

，

４９３

万澳元。

２

、 本次公司向鞍钢香港、 鞍澳公司增资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并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澳大利亚卡拉拉矿业公司及参与金达必公司股权融资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外资〔

２０１２

〕

２０４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务部关于同意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向鞍钢集团

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和鞍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增资及变更境外企业名称的批复》（商务

部商合批〔

２０１２

〕

３９１

号）批复同意，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鞍钢香港和鞍澳公司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鞍钢香港和鞍澳公司增资，其中以自有资金出资

１３

，

４９３

万澳元，其余

２１

，

０００

万澳元申请国内银行贷款解决。

２

、鞍钢香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ＡＮＧ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ＲＯＯＭＳ ３４１２ －１３

，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ＷＥＲ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ＬＡＺＡ

，

１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办公地址

ＲＯＯＭＳ ３４１２ －１３

，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ＷＥＲ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ＬＡＺＡ

，

１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法定代表人 张晓刚

商业登记证号

３２９７４５９６－０００－０８－１０－２

注册资本

１９

亿港元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永久

业务性质 投资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鞍钢香港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

２０４

，

２１３

万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９９

，

９６７．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４９

，

９４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５４

，

２６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３４８

万

元。鞍钢香港主要资产为金达必股权。

３

、鞍澳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ＡＮＧＡ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ＰＴＹ ＬＴＤ

企业性质 私人公司（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注册地址

ＬＥＶＥＬ ７

，

５２４ ＨＡＹ ＳＴＲＥＥＴ

，

ＰＥＲＴ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６０００

办公地址

ＬＥＶＥＬ １１

，

２８ ＴＨＥ ＥＳＰＬＡＮＡＤＥ

，

ＰＥＲＴ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６０００

法定代表人 高岩

澳大利亚商业号（

ＡＢＮ

）

３２ １１８ ９３４ ２７７

澳大利亚公司号（

ＡＣＮ

）

１１８ ９３４ ２７７

税务登记号（

ＴＦＮ

）

８４３ ６９６ ６１４

注册资本

５３４

，

４６３

，

０７３

澳元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至永久

主营业务 投资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鞍澳公司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

４２６

，

４２２

万元，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３７５

，

００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７９

，

３４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３４７

，

０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５７１

万

元。鞍澳公司的主要资产即为对卡拉拉

５０％

股权的长期股权投资。

４

、本次增资后，鞍钢香港和鞍澳公司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不变。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我公司对鞍钢香港和鞍澳公司进行增资的最终目的是对卡拉拉铁矿项目开发建设进行

投资，目前卡拉拉铁矿项目在已获两国政府批准情况下，已经进入建设的最后阶段，港口、铁

路及供水供电基础设施即将完成，矿石即将装船起运，该项目开发建设进展顺利。虽铁矿石市

场价格波动将使公司盈利不可避免的发生波动，但总体而言，市场风险仍然较低。加上澳大利

亚政局稳定，法律制度完善，采矿权有保障。

我公司此次需向鞍钢香港和鞍澳公司增资共计

３４

，

４９３

万澳元， 折合人民币

２１８

，

９４８

万元

（

６

月

２７

日的汇率），投资金额较大，主要依靠贷款解决，将会给公司资金带来一定压力。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2012-026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是否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无

2

、本次会议是否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无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

9:30

2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真陈路

200

号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丹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1

名，代表股份

147,983,410

股，占公

司总股本

69.2806％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保荐代表人、融孚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6

、审议通过了《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7

、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借款的议案》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

）董事得票情况

王丹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石林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刘泽辉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郭翥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宁雨洁女士：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刘炜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2

）独立董事得票情况

潘必兴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姚长辉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苟兴羽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伍宝中先生：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周寅珏女士：得票：

147,982,750

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99%

，当选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湖北绿新环保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

有关股权的具体内容的议案》

同意：

147,983,41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表决

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融孚律师事务所吕琰律师和王安成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该法律意

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融孚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2012-028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

以传真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公司监事

3

人，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会议选举伍宝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即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日止。（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1.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附件：

伍宝中先生，男，

1951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海军东海舰队

宣传部长，海军上海基地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2007

年

4

月加入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任党支部书记、副总裁。现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本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2012-027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董事共计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已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

,

本次董事会应当选举产生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一人。

经投票表决，董事会选举王丹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四个专业委员会委员并推举产生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四个专业

委员会工作准则等有关规范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应当设立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

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

业委员会，各委员的任期与其本人的董事任期一致。鉴于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并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据此，公司董事会应当设立第二届董事

会四个专业委员会。

经投票表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名单如下：

1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如下：

主任：王 丹

委员：王 丹、石林、潘必兴

2

、提名委员会

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名，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如下：

主任：潘必兴

委员：潘必兴、姚长辉、宁雨洁

3

、审计委员会

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名，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如下：

主任：苟兴羽

委员：苟兴羽、姚长辉、刘炜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经公司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如下：

主任：姚长辉

委员：姚长辉、苟兴羽、刘泽辉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及副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投票表决，聘任王丹先生为公司总裁（总

裁简历请详见附件），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裁提名，董事会投票表决，聘任袁晨、吕忠泽、戴茂滨、宁雨

洁、刘炜、张晓东为公司副总裁（副总裁简历请详见附件）。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投票表决，聘任张晓东（简历见附件）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总裁提名，董事会投票表决，聘任刘炜（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财

务总监。任期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总监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投票表决决

定，聘任程永清（简历见附件）为公司审计总监，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

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工作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投票表决决定，聘任陈洁敏（简

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投票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9

日

附件：（简历）

1

、王丹先生，男，

1966

年出生，中国香港籍，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读

金融博士，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

1991-2003

年任香港沪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香港健伟贸

易公司执行董事，

200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8

月任绿新有限公司总裁，

2008

年

9

月至

2009

年

8

月任绿

新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总裁。现任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总裁。

本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袁晨先生，男，

196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上海绿

新烟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9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

本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3

、吕忠泽先生，男，

195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上海

人防工程公司职员、上海包装进出口公司进口部副总裁、美国晨鸣公司销售经理、上海绿新烟

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9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

本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4

、戴茂滨先生，男，

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曾任海南

太平洋食品轻工有限公司销售人员，上海三联公共关系公司外联部经理、上海紫江喷铝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上海绿新烟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9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副

总裁。现任公司副总裁。

本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5

、宁雨洁女士，女，

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曾任婷美

集团人力资源总监，三六一度（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三和控股集团副总裁；

2008

年

3

月加入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 现任公司副总

裁。

本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6

、刘炜先生，男，

1969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经济师、会计师。

曾任航空部南方锻铸厂财务部主管会计，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公司财务

经理，杭州隆欣建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台州永强工艺品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9

年

9

月起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

2011

年

5

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

2011

年

6

月当选为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

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本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7

、张晓东先生，男，

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在职法学

硕士研究生，经济师、律师。曾任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1

年

8

月起任公司副

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发行的股份

.

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

、陈洁敏先生，男，

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在职会计。曾任

公司财务部主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发行的股份

.

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9

、程永清先生，男，

195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曾

任上海东邦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公司审计总监。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发行的股份

.

与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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